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教政法厅函〔2021〕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一步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号）有关精

神，推进教育部有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改革试

点力度，教育部制定了《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教育部办公厅  

2021 年 11 月 3日 

  



 

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 

 

为做好教育部有关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在全国范围内推

行“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大改革

力度相关工作，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进

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2021〕7 号）要

求，制定以下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教育领域更大范围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创新和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

力，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工作范围和内容 

（一）在全国范围内的改革事项。对“实施中等及中等

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

民办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

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和终止审

批”等 2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优化审批服务的方式推

进审批制度改革。 



（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事项。直接取消“实施

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

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筹设审批”，将“实施自学考试助学的

民办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改为备案，进一步加大改

革试点力度。 

三、在全国范围内的改革举措 

（一）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

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审批 

1.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2.具体改革举措：（1）在社会组织申请筹设或正式设立

营利性民办学校时，不再要求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该

社会组织近 2年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等材料。（2）

在民办学校举办者再次申请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时，不再要

求提交近 2年年度检查的证明材料和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学校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3）将营利性民

办学校申请许可证到期延续审批时限均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

至 15 个工作日。（4）对民办学校申请许可证到期延续的，

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且无违法违规或失信记录，在各学段原

有许可证期限基础上延长 1年有效期。（5）每半年 1 次公布

营利性民办学校存量情况。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过程性指导，

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度。（2）推进民办教育信



用信息公示制度，将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信息、行政许可信

息、年度检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

示，强化信用约束。（3）依法依规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

将违规办学的学校及其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黑名单，依法向

社会公开，并对其今后在民办教育领域的许可申请实施重点

监管。（4）健全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实时数据对接

和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和研判民办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积极主动予以应对。 

（二）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

设立、分立、合并、变更和终止审批 

1.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2.具体改革举措：（1）在社会组织申请筹设或正式设立

营利性民办学校时，不再要求提交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该

社会组织近 2年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等材料。（2）

在民办学校举办者再次申请举办营利性民办学校时，不再要

求提交近 2年年度检查的证明材料和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学校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结果。（3）将营利性民

办学校申请许可证到期延续审批时限均由 20 个工作日压减

至 15 个工作日。（4）对民办学校申请许可证到期延续的，

若许可条件基本不变且无违法违规或失信记录，在各学段原

有许可证期限基础上延长 1年有效期。（5）每半年 1 次公布

营利性民办学校存量情况。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过程性指导，

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度。（2）推进民办教育信

用信息公示制度，将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信息、行政许可信

息、年度检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

示，强化信用约束。（3）依法依规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

将违规办学的学校及其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黑名单，依法向

社会公开，并对其今后在民办教育领域的许可申请实施重点

监管。（4）健全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实时数据对接

和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和研判民办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积极主动予以应对。 

四、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改革举措 

（一）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

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筹设审批 

1.改革方式：直接取消审批。 

2.具体改革举措：举办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

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再

向教育部门申请办理筹设审批，直接申请办理办学许可。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过程性指导，

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度。（2）推进民办教育信

用信息公示制度，将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信息、行政许可信

息、年度检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



示，强化信用约束。（3）依法依规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

将违规办学的学校及其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黑名单，依法向

社会公开，并对其今后在民办教育领域的许可申请实施重点

监管。（4）健全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实时数据对接

和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和研判民办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积极主动予以应对。 

（二）实施自学考试助学的民办学校设立、变更和终止

审批 

1.改革方式：审批改为备案。 

2.具体改革举措：对实施自学考试助学的民办学校，取

消办学许可，改为备案管理。 

3.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定期进行抽查检查，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过程性指导，

加大对违法违规办学行为的查处力度。（2）推进民办教育信

用信息公示制度，将民办学校的法人登记信息、行政许可信

息、年度检查信息、监督检查结果、行政处罚信息向社会公

示，强化信用约束。（3）依法依规建立违规失信惩戒机制，

将违规办学的学校及其举办者和负责人纳入黑名单，依法向

社会公开，并对其今后在民办教育领域的许可申请实施重点

监管。（4）健全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实时数据对接

和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和研判民办教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积极主动予以应对。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教育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层层压实责任，聚焦企业和社会关切，

确保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二）抓好工作落实。要做好改革政策宣传解读，营造

有利于改革的良好氛围。及时调整优化业务流程，修订完善

有关工作规则和服务指南。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加强信息共享，推动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提高服务

效率。 

（三）强化评估总结。要密切跟踪改革进展，研究完善

工作举措。及时总结经验，发挥典型示范效应，为深化“证

照分离”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做法和经验。 

本方案实施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教育部（政

策法规司）。 


